
  
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
民航處 
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
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
 

條例修訂－國際民航組織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令》二零零九至一零年版

主要修訂 
 
 
背 景  
 
國 際 民 航 組 織《 危 險 品 安 全 空 運 技 術 指 令 》 (《 技 術 指 令 》 ) ( 9 2 8 4號 文 件 )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

年 版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一 日 生 效；香 港 有 關 安 全 空 運 危 險 品 的 法 例，均 根 據《 技 術 指 令 》

而 制 定 。  
 
簡 稱  
 

2段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參 考 文 件  

TI  – 《 危 險 品 安 全 空 運 技 術 指 令 》 ( 9 2 8 4號 文 件 )  
TI S  – 《 危 險 品 安 全 空 運 技 術 指 令 》 ( 9 2 8 4號 文 件 )補 編  
ERG  – 《 涉 及 危 險 品 飛 行 事 故 緊 急 應 變 指 引 》 ( 9 4 8 1號 文 件 )  

 

4-7段 有 關 各 方  

O – 航空公司及其服務代理商 
F – 貨運代理人 
S – 付運人 
A – 香港機場管理局及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

  
免 責 聲 明  
 
下 文 載 述 修 訂 摘 要 ， 目 的 是 方 便 業 界 參 考 新 版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內 的 修 訂 及 為 有 關 修 訂 早 作

相 關 的 空 運 安 排 。 由 於 下 文 不 能 盡 列 所 有 修 訂 ， 業 界 及 有 關 各 方 必 須 查 核 新 版 《 技 術 指

令 》 ， 確 保 符 合 法 律 規 定 。  
 
致 謝  
 
在 此 感 謝 英 國 民 航 局 危 險 品 事 務 組 提 供 協 助 以 制 定 此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修 訂 摘 要 。  
 
 
 
 
 
 
危 險 品 事 務 組  
香 港 民 航 處



國 際 民 航 組 織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2 0 0 9 年 - 2 0 1 0 年 版 的 主 要 修 訂  
 

-2-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修 訂 摘 要  
  

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
A )  總 論  

1  多 條  鋰 電 池  

就 鋰 電 池 作 出 的 主 要 修 訂 如 下 ：  

 

1 .    貨 物  

1 . 1 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 

1 . 1 . 1  三 個 新 增 的 正 式 運 輸 專 用 名 稱 ／ U N 編

號 ：  
•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包 括 鋰 離 子 聚 合 物 電 池

組 )， U N 3 4 8 0  

•  安 裝 在 設 備 中 的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包 括 鋰

離 子 聚 合 物 電 池 組 )， U N 3 4 8 1  

•  與 設 備 包 裝 在 一 起 的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包
括 鋰 離 子 聚 合 物 電 池 組 )， U N 3 4 8 1  

 
1 . 1 . 2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完 全 受 規 管 的 危 險 貨 物 )  

•  並 無 修 訂 。  
 

1 . 1 . 3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 部 分 受 規 管 的 危 險 貨 物

“ 第 A 4 5條 ＂ )  
•   “ 最 高 鋰 當 量 ＂ 修 訂 為 “ 瓦 特 ／ 小

時 ＂ ：  

 電 池 蕊 上 限  ─  “ 1 . 5克 ＂ 改 為

“ 2 0瓦 特 ／ 小 時 ＂ ；  

 電 池 上 限  ─  “ 8克 ＂ 改 為 “ 1 0 0
瓦 特 ／ 小 時 ＂ 。  

•   每 個 包 裝 件 所 含 的 最 大 毛 量 由 3 0公 斤

減 至 1 0公 斤 ；  

•   所 有 托 運 貨 物 必 須 隨 付 一 份 載 有 下 列

資 料 的 文 件 (例 如 空 運 提 單 )：  

 內 含 鋰 金 屬 電 池 蕊 或 電 池  

 小 心 處 理 包 裝 件；如 有 損 壞，可 引

致 火 警  

 特 別 程 序  

5 5 5 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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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
 電 話 號 碼  

•   所 有 托 運 貨 物 必 須 貼 上 標 記 ／ 標 籤，並

能 通 過 1 . 2米 的 跌 撞 測 試 ； 現 時 ， 這 些

規 定 只 適 用 於 載 有 2 4枚 電 池 蕊 或 1 2枚
電 池 的 托 運 貨 物 ；  

 

1 . 2  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 

1 . 2 . 1  U N 3 0 9 0 和 U N 3 0 9 1 的 正 式 運 輸 專 用 名 稱

修 訂 為 ：  
•  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( 包 括 鋰 合 金 電 池 組 ) ，

U N 3 0 9 0  

•   安 裝 在 設 備 中 的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(包 括 鋰

合 金 電 池 組 )， U N 3 0 9 1  

•   與 設 備 包 裝 在 一 起 的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(包
括 鋰 合 金 電 池 組 )， U N 3 0 9 1  

 
1 . 2 . 2 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(全 面 受 規 管 的 危 險 貨 物 )  

•   客 機 上 每 個 包 裝 件 所 含 的 最 大 數 量 由 5
公 斤 減 至 2 . 5公 斤 ；  

•   用 客 機 運 載 的 包 裝 件 須 加 上 金 屬 中 層

包 裝 ；  

 
1 . 2 . 3  鋰 金 屬 電 池 組 ( 部 分 受 規 管 的 危 險 貨 物

“ 第 A 4 5條 ＂ )  
•   每 個 包 裝 件 所 含 的 最 大 數 量 由 3 0公 斤

減 至 2 . 5公 斤 ；  

•   與 第 1 . 1 . 3段 第 3和 第 4點 相 同 。  

 
1 . 3   與 設 備 包 裝 在 一 起 的 鋰 電 池 組  

每 個 包 裝 件 所 含 與 設 備 包 裝 在 一 起 的 鋰 電

池 數 量 由 毛 量 3 0公 斤 減 至 啟 動 有 關 設 備 所

需 的 最 小 數 量 電 池 加 2枚 備 用 電 池 。  

 
1 . 4   新 標 籤  

原 有 特 殊 規 定 第 A 4 5 條 所 指 的 各 類 鋰 電 池

組 ， 必 須 貼 上 以 下 標 籤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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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
 
 
2 .  行 李  

2 . 1 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小 型 )  

•   每 枚 電 池 蕊 所 含 的 8克 最 高 鋰 當 量 由

1 0 0  瓦 特 ／ 小 時 取 代 ；  

•   備 用 電 池 必 須 放 在 手 提 行 李 。  

  
2 . 2   鋰 離 子 電 池 組 (大 型 )  

•   每 枚 電 池 蕊 所 含 的 2 5克 最 高 鋰 當 量

由 1 6 0  瓦 特 ／ 小 時 取 代 ；  

•   除 非 獲 得 航 空 公 司 批 准，否 則 不 得 在

航 機 上 運 載 。  

•   備 用 電 池 必 須 放 在 手 提 行 李 。  

  
2 . 3   消 費 設 備 內 的 鋰 電 池 組  

•   載 有 鋰 電 池 組 的 設 備 必 須 在 機 艙 運

載 。  

•   備 用 電 池 必 須 放 在 手 提 行 李 。  

  
3 .特 殊 規 定 第 A 4 5條  

刪 除 第 A 4 5條，並 把 第 A 4 5條 的 所 有 資 料 移 至

適 當 的 包 裝 說 明 。  

 
4 .特 殊 規 定 第 A 1 5 4條  

第 A 1 5 4條 有 關 禁 運 鋰 電 池 組 (例 如 基 於 安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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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理 由 而 退 還 的 電 池 組 )的 規 定 移 至 適 當 的 包

裝 說 明 。  

 

2  第 4部 分

包 裝 說

明  

重 新 製 定 包 裝 說 明 的 格 式，採 用 更 合 理 的 編 號

系 統 ， 消 除 不 規 則 和 不 一 致 之 處 。  

須 注 意 的 要 點 如 下 ：  

•    刪 除 I P編 號 ， 以 配 合 U N編 號 ；  

•    保 留 三 個 數 字 的 編 號 系 統 ， 但 採 用 新 編

號 ， 以 免 與 舊 系 統 混 淆 ；  

•    關 於 內 襯 的 規 定 ， 只 適 用 於 包 裝 等 級  I
的 液 體 。 至 於 其 他 液 體 ， 只 在 未 能 以 第

二 種 方 式 封 存 的 情 況 下，才 須 加 上 內 襯；

•    新 系 統 由 １ ／ １ ／ １ １ 起 生 效 。  

5 5 5 � 

3  5 ; 2 . 4 . 1  為 配 合 二 零 零 七 年 聯 合 國 的 最 新 決 定，限 制 數

量 標 記 ( “ L t d .  Q t y ” )  ( U N編 號 印 在 菱 形 標 記 上 )
的 應 用 日 期 由 1 / 1 / 0 9修 訂 為 1 / 1 / 1 1。  

5 5 5 � 

4  圖

5 - 2 4  –  
僅 限 貨

機 的 標

籤  

為 直 接 顯 示 “ 僅 限 貨 機 ＂ ( “ C A O ” )的 訊 息 ， 現

有 的 僅 限 貨 機 標 籤 會 由 新 標 籤 取 代，過 渡 期 至
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為 止 。  

     (現 有 標 籤 )        (新 標 籤 )  

   

5 5 5 � 

5  1 ; 2 . 4  

3 ; 5   

修 訂 例 外 數 量 規 定 ( “ E x c e p t e d  Q u a n t i t y  
P r o v i s i o n s ” )，以 配 合 U N編 號。在 表 3 - 1─ 危 險

物 品 表 中 加 入 新 標 籤 ／ 標 記 和 “ E編 號 ＂ ， 以

顯 示 每 個 包 裝 件 所 含 的 最 大 數 量 。  

 

5 5 5 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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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
*   類 別 ( D G  C l a s s ) 或 項 別 ( D i v i s i o n ) ( 如 已 獲

編 配 )。  

* *  付 運 人 ／ 收 貨 人 名 稱 ( 如 包 裝 件 上 並 無 註

明 )。  
6  5 ; 3 . 5 . 1  更 改 標 籤 格 式 ， 例 如 標 籤 須 有 5 毫 米 闊 的 內

邊 ， 上 面 可 以 載 有 U N編 號 和 危 險 性 說 明 。  
5 5 5 5 

7  5 ; 2 . 4 . 9  新 增 對 環 境 有 害 物 質 的 標 記 。  

 

5 5 5 5 

8  5 ; 4   修 訂 文 本，以 配 合 使 用 電 子 文 件。若 通 過 電 子

數 據 聯 通 或 電 子 資 料 處 理 提 供 危 險 品 資 料，有

關 數 據 須 可 即 時 編 製 成 紙 本 文 件 。  

5 5 5 � 

9  4 ; 1 . 1 . 8   修 訂 規 定，容 許 以 每 個 包 裝 件 毛 量 計 算 數 量 限

制 的 危 險 品，與 以 淨 量 計 算 數 量 限 制 的 危 險 品

包 裝 在 一 起 。  

5 5 5 � 

1 0  表 3 - 2  
特 殊 規

定  

新 增 規 定 ， 訂 明 托 運 人 在 空 運 提 單 上 加 入 陳

述 ， 確 定 托 運 貨 物 根 據 下 述 特 殊 規 定 豁 免 受

《 技 術 指 令 》 規 管 ： 第 A 3 2 條 (氣 袋 ) 、 第 A 6 7
條 (防 漏 液 電 池 )、第 A 6 9條 (製 成 品 內 的 水 銀 )、
第 A 7 0條 (內 燃 引 擎 )、 第 A 9 3條 (可 能 產 生 熱 量

的 物 品 )、 第 A 9 8條 (容 量 不 超 逾 5 0毫 升 的 氣 溶

膠 )、 第 A 1 2 3條 (蓄 電 池 )、 第 A 1 5 2條 (載 有 吸 收

液 態 氮 的 冷 藏 裝 置 )。  

5 5 5 � 

1 1  表 3 - 2  
特 殊 規

定  

•  若 聯 合 國 特 殊 規 定 ( “ S p e c i a l  P r o v i s i o n ” ) 的
編 號 與 《 技 術 指 令 》 特 殊 規 定 的 條 號 相 同 ，

《 技 術 指 令 》特 殊 規 定 的 條 號 旁 會 加 註 相 關

U N編 號 。  

•  特 殊 規 定 第 A 1 1 2 條  ─  U N 3 0 7 7 和 U N 3 0 8 2
現 可 當 作 I D 8 0 0 0日 用 消 費 品 運 載 ；  

•  修 訂 特 殊 規 定 第 A 1 2 3條，訂 明 若 電 池 推 動 設

備 無 意 間 啟 動 會 導 致 產 生 熱 量 的 危 險，須 防

止 這 個 情 況 發 生 ；  

•  特 殊 規 定 第 A 1 6 4條  ─  在 各 項 有 關 受 規 管

電 池 和 電 池 推 動 設 備 的 欄 目 加 入 第 A 1 6 4
條，規 定 須 防 止 電 池 和 設 備 發 生 短 路 和 無 意

5 5 5 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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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技 術
指 令 》參
考 文 件
條 目  

詳 情  有 關 各 方  

   O F S A 
間 啟 動 ；  

•  特 殊 規 定 第 A 1 4 6條  ─  修 訂 規 定，訂 明 安 裝

在 燃 料 電 池 系 統 內 或 構 成 燃 料 電 池 系 統 一

部 分 的 燃 料 電 池 盒 ， 須 通 過 1 . 2米 的 跌 撞 測

試 。  

1 2  2 ; 2 . 1 . 3   闡 明 供 運 動 用 的 充 氣 球 不 受《 技 術 指 令 》規 管。 5 5 5 � 

1 3  2 ; 9 . 2   增 訂 對 環 境 有 害 物 質 的 分 類 準 則，以 符 合 聯 合

國 的 規 章 範 本 。  
� � 5 � 

1 4  多 項 包

裝 說 明  
制 定 載 有 2 . 1、4 . 3項 或 8類 別 所 指 燃 料 的 燃 料 電

池 的 包 裝 說 明，並 修 訂 第 3類 燃 料 的 包 裝 說 明。

5 � 5 � 

B )  危 險 品 培 訓  

1 5  1 ; 4 . 2 . 3   如 複 訓 在 上 次 培 訓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三 個 月 內 完

成，有 效 期 可 由 複 訓 完 成 日 期 起 延 長 至 上 次 培

訓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2 4個 月 止 。  

5 5 5 5 

1 6  1 ; 4 . 2 . 5  新 增 規 定，訂 明 危 險 品 培 訓 記 錄 須 保 留 至 少 3 6
個 月 。  

5 5 5 5 

1 7  表 1 - 4  規 定 航 空 公 司 和 貨 運 代 理 人 為 第 5及 8 類 員 工

增 設 課 題 為 “ 限 制 ＂ 的 培 訓 課 程，讓 他 們 認 識

航 空 郵 件 的 危 險 品 限 制 。  

5 5 � � 

1 8  表 1 - 4  “ 保 安 審 查 員 ＂ 修 訂 為 “ 保 安 人 員 ＂，並 在 培

訓 課 程 增 設 “ 分 類 ＂  課 題 。  
� � � 5 

1 9  表 1 - 5／
新 增  

加 入 表 1 - 5─ 培 訓 ， 闡 明 不 運 載 危 險 品 的 航 空

公 司 的 培 訓 課 程 。  
5 � � � 

C )  適 用 於 乘 客 的 規 定  

2 0  8 ; 1 . 1   1 )  “ 乘 客 或 機 組 人 員 攜 帶 的 危 險 品 ＂ 按 “ 醫

療 必 需 品 ＂ 、“ 化 妝 或 美 容 用 品 ＂、 “ 消 費

品 ＂ 和 “ 其 他 ＂ 四 個 標 題 分 類 。  

2 )  其 他 修 訂 包 括 ：  

 闡 明 或 會 基 於 保 安 理 由 實 施 額 外 限 制 ；  

 闡 明 供 醫 用 的 “ 小 型 ＂ 氧 氣 瓶 或 空 氣 瓶

為 “ 毛 量 不 超 過 5公 斤 ＂ ；  

5 � �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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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闡 明 每 人 可 攜 帶 的 氣 溶 膠 的 最 大 數 量 僅

為 2公 升 或 2公 斤 ；  

 以 “ 能 產 生 極 大 熱 量 的 電 池 啟 動 設 備 ＂

(例 如 潛 水 燈  ─  必 須 拆 除 電 池 ， 預 防 造

成 短 路 )取 代 “ 可 能 產 生 熱 量 的 物 品 ＂ ；  

 運 載 乾 冰 須 獲 航 空 公 司 批 准 ；  

 英 文 本 “ t o i l e t  a r t i c l e s＂ 修 訂 為 “ t o i l e t r y  
a r t i c l e s＂，以 闡 明 有 關 物 品 指 “ 化 妝 及 美

容 用 品 ＂ 而 非 潔 廁 用 品 。  

 燃 料 電 池 如 載 有 內 含 氫 的 氫 化 金 屬 ， 現 納

入 乘 客 可 攜 帶 的 燃 料 電 池 名 單 內 ， 但 須 符

合 若 干 規 定 (最 大 容 水 量 為 1 2 0毫 升 ， 並 符

合 特 殊 規 定 第 A 1 6 2條 的 規 定 )。  

 關 於 鋰 電 池 組 的 規 定 ， 見 第 1項 。  

2 1  7 ; 5 . 1 . 2   新 增 規 定，訂 明 航 空 公 司 和 香 港 機 場 管 理 局 須

在 危 險 品 通 告 上 向 乘 客 展 示 禁 運 危 險 品 的 圖

例 。  

5 � � 5 

D )  航 空 公 司 的 驗 收 程 序 、 貨 物 裝 載 和 文 件  

2 2  7 ; 4 . 4  新 增 規 定，訂 明 航 空 公 司 必 須 報 告 涉 及 根 據 特

殊 規 定 豁 免 受《 技 術 指 令 》規 管 的 物 品 或 危 險

品 的 事 故 或 例 外 情 況 ( 例 如 涉 及 乾 電 池 的 事

故 )。  

5 � � � 

2 3  7 ; 1   重 新 修 訂 驗 收 規 定，以 闡 明 航 空 公 司 應 檢 查 的

項 目 。  
5 � � � 

2 4  7 ; 2 . 4 . 1   新 增 備 註，解 釋 在 正 常 大 氣 壓 力 下 包 裝 的 包 裝

件，未 必 能 夠 抵 受 不 加 壓 貨 艙 裏 壓 力 下 降 的 情

況 。  

5 � � � 

2 5  7 ; 2 . 1 0   為 方 便 航 空 公 司 參 考 ， 在 第 7部 分 第 2 . 1 0段 重

複 第 2部 分 第 9 . 2 . 1  d )段 的 註 ， 即 有 關 鐵 磁 金 屬

可 能 會 影 響 航 機 羅 盤 的 警 告 。  

5 � � � 

2 6  7 ; 2 . 4 . 2   闡 明 包 裝 件 須 妥 善 穩 固，以 防 移 動，例 如 突 然

與 艙 室 或 其 他 貨 物 踫 撞 。  
5 � � � 

2 7  7 ; 2 . 4 . 3   詳 加 訂 明 危 險 品 包 裝 件 必 須 受 到 保 護，以 免 包

裝 件 因 行 李、郵 件、供 應 品 或 其 他 貨 物 移 動 而

損 壞 。  

5 � � � 

2 8  7 ; 4 . 1   航 空 公 司 現 可 選 擇 在 機 長 通 知 書 上 顯 示 每 個

艙 (而 非 每 件 托 運 貨 物 )的 乾 冰 總 數 。  
5 � � 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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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 7 ; 2 . 4 . 1   准 許 航 空 公 司 在 C類 貨 艙 或 同 等 規 格 的 集 裝 器

裝 載 僅 限 貨 機 運 載 的 危 險 品，以 提 供 裝 載 該 等

貨 物 的 其 他 方 法 ， 方 便 機 組 人 員 查 閱 。  

5 � � � 

3 0  1 ; 1 . 1 . 3 .
1   

闡 明 供 醫 療 救 助 用 危 險 品 的 例 外 情 況，適 用 於

專 用 空 中 救 護 飛 機 和 臨 時 改 裝 飛 機 。  
5 � � � 

3 1  E R G  提 供 指 引，說 明 如 何 處 理 客 艙 內 涉 及 載 有 鋰 電

池 的 手 提 電 子 器 材 的 事 故 。  
5 � � � 

3 2  T I  S  為 運 載 具 象 徵 意 義 的 火 焰 (例 如 奧 運 聖 火 )訂 立

規 定 。  
5 � � � 

 
 


